附件4：

2022年度丝苗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项目入库申报提示
一、参与的实施主体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经营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依法经营，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申报对象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

（三）原则上企业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补助与企业自筹资金比例不低于1:3；

（四）优选支持已取得项目建设所需的建设用地或设施用地指标的项目；

（五）对于建立联农带农联结机制较好的项目，给予优先考虑。

二、项目建设期限

2022年-2024年，共3年。
三、项目财政资金及要求

（一）中央财政资金连续3年支持丝苗米产业。企业按年度申请项目入库，项目要求成熟度高，当年能验收结题（如申请2022年度项目，该项目当年底能验收）。

（二）中央财政资金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规模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水平提升，农产品初加工、深加工和物流设施设备建设，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等建设，市场品牌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壮大等方面，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市政道路，不得列支管理费，不得大量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发展休闲农业；不得与农机购置补贴等其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有交叉重复。涉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布局区域有重合的，原则上使用中央财政资金叠加投资比例累积不超过20%。

